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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对体育数字化转型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探索推进‘数据要素×体育’行动，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在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催生“体育

新质生产力”、重塑大型体育赛事发展格局的今天，我们正站在历史机遇的浪潮之巅。然而，机遇的背

面是挑战——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数字风险正在“深水区”悄然集聚。何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如何

有效治理这些风险，已成为关乎体育强国建设乃至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面对这一时代之问，武汉体育

学院吕万刚教授及其团队的最新研究尝试从中国治理理论创新成果整体智治理论视角出发，聚焦大型体

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何以可能”。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3个层面探寻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

险概念体系，并基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阐释整体智治应成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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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颠覆性数字技术在为大型体育赛事带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数字风险与挑

战。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作为新兴交叉研究方向，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

与方法论3个层面探寻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概念体系，并基于实践与理论两个维度阐释整体智治作为

一种治理形态，理应成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的重要方向。研究认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

多源异构性、强网络外部效应与强潜隐性要求风险治理实现整体智能、整体智制、整体智效。整体智治

对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具有“赋权”“赋能”“赋效”的解释力与延展性，为推动赛事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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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战

略驱动下，大型体育赛事数字治理转型已成为我国

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领

域。2021 年 10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数字体育建设工

程”，并对数字体育赛事作出部署：“建设体育赛事

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赛事信息数据统一汇聚、竞赛信

息服务统一规范、赛事管理指挥统一调度。”［1］2025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

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体育数

字化转型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探索推进‘数据要素

× 体育’行动，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

育领域应用，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2］

当前，以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AI）等为代表的

颠覆性数字技术成为驱动大型体育赛事数字化转型

的关键力量。然而，数字技术驱动体育赛事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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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也带来敏感信息保护、数

据安全等数字风险［3］。传统依赖人工研判和单点防

御的模式已难以应对新型数字风险的威胁与挑战，

导致安全漏洞频发、数据泄漏风险加剧，不仅威胁体

育赛事正常运行，更可能引发重大社会负面影响。

作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生议题，数字风险研

究近年来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3-5］。然而大

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

关研究比较零散。对于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基

本概念，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特征表现，大型体

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仍语焉不

详。更为关键的是，既有研究多以西方制度情景为

研究基点，针对中国本土情景的研究略显不足。随

着全球治理研究的深化，学界日益强调倡导立足本

国制度土壤与实践特征，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数

字风险治理理论。整体智治理论作为中国治理理论

的创新成果，其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深刻体现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数字时代治理需求的有

机融合［6-7］。基于此，研究在对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

险概念系统性认识的基础上，从实践生成与理论逻

辑两个维度阐释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的

形成机理，尝试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型体育赛事风

险治理理论体系展开初步的战略设计。

1　基本概念：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本体论、认

识论与方法论

1.1　本体论问题：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是什么”

本体论探究的是世界的本源性和本质性问

题［8］。就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而言，学界主要诠

释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数

字风险研究在搭建自身理论楼阁前必须回答的基础

性问题。

数字风险（digital risk）是目前管理科学、计算科

学、政策科学等领域日益兴起的新生议题［3］。既有

研究中的数字风险与数据风险、网络风险、网络安全

风险、技术风险、信息风险和信息技术风险等概念存

在交叉和重叠关系。就宏观层面而言，数字风险指

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数字化过程中，由于网络

安全防护不到位、数字发展差距、数字监管缺位或错

位等造成的不确定性和威胁［9］。就中观层面而言，

数字风险是数字化转型和新型技术进步不可避免

的副产品，具体是指数字化转型导致并破坏业务目

标实现的所有意外后果，并提出数字风险主要是云

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数据泄漏风险、合规性风

险、流程自动化风险、弹性风险、数据隐私、第三方风

险、劳动力人才风险 9 类［10］。就微观层面而言，数字

风险的概念集成并整合了所有因数字技术应用而产

生的风险。数字技术与数字风险应用之间呈映射关

系。基于数字技术的内容、服务、网络、设备 4 个版

块内容，将数字风险划分为内容层的数据安全风险、

服务层的信息安全风险、网络层的网络安全风险、设

备层的算法安全风险和数字基础设施安全风险［11］。

相关研究并未对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概念

给出明确的界定，其定义的本质是将大型体育赛事

数字风险纳入数字风险的知识体系中。从“风险要

素拆解—场景特征融合—理论框架支撑”的逻辑

来界定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不仅遵循学术研究

中从一般到特殊的普遍规律，也符合从理论到实践

的认知规律。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是数字风险在

特定高价值、高实时性场景下的具象化延伸，其定义

既需遵循威胁利用脆弱性损害资产并引发影响的经

典风险逻辑，又需深度嵌入大型体育赛事筹备、举办

及后续传播的全周期场景特征，从而准确反映数字

风险的本质与边界，为后续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

评估、防控策略设计提供明确的理论指引［3］。据此，

研究提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是指在大型体育赛

事筹备、举办及后续传播的全周期中，与数字资源的

开发、利用和管理相关的挑战与威胁，其本质是治理

主体、治理技术、治理过程等多种因素在大型体育赛

事风险治理场景中相互作用产生的体育赛事运行受

阻、参与者权益受损、商业利益损失、社会信任崩塌

等负面影响的复杂系统现象。

1.2　认识论问题：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从何

而来”

认识论是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

理论［8］。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在认识论层面体现

为人类对自身与数字风险关系的回答。长期以来，

学界对风险的认知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即风

险或是客观存在的（风险实在论）或是社会建构的

（风险建构论）。在全球数字化浪潮和现代进程的加

速推动下，自然环境系统和社会环境系统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风险系统论”成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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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实在论”和“风险建构论”之间寻找兼顾包容

性与人性化的第三种理论关照。

对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来源的认识也存在3

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就风险实在论视角而言，大型

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来源于数字化转型实践中客观

存在的技术系统缺陷与实践活动漏洞。这类风险

不依赖于人类是否感知其存在，而是由赛事高度依

赖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流动逻辑及多方协作模式

的“物质性”所决定。随着赛事规模扩大、技术应用

深化，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与外部攻击面的扩展，使得

风险的客观性持续加剧［12］。就风险建构论视角而

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是赛事利益相关主体观

念构造的产物，其产生与各利益主体对赛事风险的

价值判断与利益诉求密切相关。普通参赛观众对个

人隐私与观赛权利的维护，可能将观赛数据泄露或

虚假信息干扰观赛体验视作风险。赛事组织者对赛

事权威性与商业价值的关注，将计算机软件和云服

务宕机导致赛事中断视作风险。参赛选手对竞技公

平性的诉求，将对手通过黑客手段获取战术数据作

为风险。这种建构性还体现在历史记忆的强化中，

如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票务系统因 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瘫痪、2016

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官网因黑客攻击无法访问

等这些过往赛事风险事件会被反复提及，从而造成

公众对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脆弱性”的集体认

知。就风险系统论视角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

险不仅源于大型体育赛事技术系统的客观漏洞，更

源于各子系统在数字风险认知与应对上的分歧，这

种分歧会放大风险的不确定性，增加大型体育赛事

风险治理的难度［12］。

1.3　方法论问题：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怎样

应对”

方法论是指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

也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导观点［8］。大型体育

赛事数字风险的方法论，主要落脚于面对数字风险

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是丰富和发展数字风险防范

化解的方法和路径。

实在论视角指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应对的

适应性与迭代性，强调通过技术手段与制度性规范

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12-13］。比如，强化技术防护体

系的客观有效性、构建多层次纵深防御的客观屏障

以应对复杂攻击场景、完善应急响应与容灾备份的

客观机制。建构论视角强调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

应对的动态性，其本质是通过调整人类认知、共识与

话语实践，将风险应对从“被动应对客观威胁”升级

为“主动塑造社会认知”，降低风险的主观破坏力。

建立多元主体协同的共识性价值认同［4］，将分散的

个体认知整合为共享的“风险地图”，避免因认知分

歧导致资源错配。强化自我反思性以优化应对逻

辑，通过持续的自我修正，形成数字风险认知的“意

义赋予”与“共识凝聚”。系统论视角认为大型体育

赛事数字风险应对核心在于聚焦系统整体的协同性

与适应性，通过跨系统协作、风险共担与动态调适来

化解复合型数字风险［5］。通过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

协调机制，如成立赛事网络安全联合指挥部，明确各

子系统的安全责任边界，如技术系统负责漏洞修复、

赛事组织系统负责需求审核，并通过信息共享平台，

实时通报漏洞发现、攻击动态促进跨系统协作，避免

“各自为政”导致的副作用累积。

2　实践生成：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特征及其

治理新需求

2.1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特征

回溯大型体育赛事发展进程，本质上是一部与

风险共生共存的斗争史——从早期的自然灾害应

对，到成长阶段的技术风险管控，再到快速发展阶段

的信息安全挑战，人类始终在风险的发现、防范与应

对中不断前行。进入数字时代，大型体育赛事风险

的形态、传播机制与影响维度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对

其风险治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触发来源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具有

多源异构性。一是技术缺陷。攻击者具备针对赛

事管理系统的高度专业化渗透技术，通过恶意软件

精准攻击关键系统，致其瘫痪，展现出“数字炸弹”

级别的破坏能力［14］，如多厂商开发的票务平台、裁

判 AI 训练接口等因技术标准不统一产生的漏洞，

以及可穿戴设备、直播推流终端等 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设备的未修补漏洞。二是外部攻击。

攻击行为超越传统黑客炫技范畴，被用作带有政治

目的的“混合战争”工具，意图通过破坏赛事运行或

窃取信息影响国际形象［15］。三是人为因素。如志

愿者未锁定的调试接口、工作人员弱密码与社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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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攻击进一步放大了风险触发的可能性。四是系

统脆弱。如运动员生理指标数据被恶意篡改、历史判

罚记录隐含偏见也会导致算法输出失真，成为风险

的潜在源头。2020年东京奥运会举办前夕，美国网

络安全公司评估报告显示，赛事面临的网络安全威

胁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国家支持的APT（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高级持续性威胁）组织、网络犯罪分

子与黑客行为主义者［15］。这些因素彼此作用，共同

构成了大型体育赛事数字安全风险的复杂来源。

就动态演化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具有

强网络外部效应。大型体育赛事的数字系统，类似

票务平台、裁判辅助工具、直播系统、运动员穿戴

设备等，通过数据接口、网络协议与业务流程紧密

交织，形成了高度互联的“数字生态网络”，使得单

一节点的风险通过“溢出—辐射”效应向多主体、

多场景扩散。以 2018 年平昌冬奥组委为例，比赛

开幕式当天奥组委服务器遭遇“奥林匹克毁灭者”

（Olympic Destroyer）网络攻击［16］，对赛事的破坏造

成显著的涟漪效应。在多主体扩散层面，风险直接

扩散至现场观众。官方网站的瘫痪导致他们无法打

印门票、获取赛程信息，直接影响了其参赛体验。同

时，风险也迅速传导至全球媒体与转播商，现场记者

无法使用 Wi-Fi（移动热点），开幕式报道受到严重影

响。在多场景扩散层面，风险从开幕式的技术系统

蔓延至后续比赛的计时计分与场馆监控系统。风险

也破坏了赛事信息的实时发布能力，加剧了公众对

“未知风险”的恐惧。上述数字风险突破赛事场景

边界，本质是数字技术将赛事不同功能模块在底层

逻辑上“焊接”在一起。

就传播可控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具有

强潜隐性。大型体育赛事的数字化转型依赖前沿技

术，这些技术的快速迭代也可能直接催生新型安全

风险。如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特性虽增强了

大型体育赛事数据防篡改能力，但也使攻击溯源变

得困难。元宇宙赛事场景中的数字孪生系统，如虚

拟场馆镜像可能成为攻击者的“演练场”，其可以通

过模拟真实攻击来完善战术。大型体育赛事是国家

软实力的竞技场，这使其数字空间天然具备强烈的

地缘政治属性。攻击不再仅仅是黑客的炫技或经济

犯罪，而常常是大国之间博弈的延伸，其核心诉求是

在关键时刻实现战略破坏、制造混乱或进行情报窃

取，而非过早暴露。如 2025 年哈尔滨亚冬会期间，

赛事信息系统遭遇境外 63.24%（170 864 次）的网络

攻击源指向美国［17］。攻击方试图窃取运动员行程

及其训练数据等信息，削弱我国在国际体育领域的

影响力。

2.2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新需求

面对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多源异构性、强

网络外部效应、强潜隐性等挑战，赛事组织者迫切需

要以数智资源、技术、场景等深度开发应用，破解数

字风险治理的现实难题。

2.2.1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需要整体智能 

整体智能关涉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的主

体，主要体现在治理技术本体内在的技术能力和治

理技术嵌入治理主体所产生的治理能力。前者意味

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不再仅仅依赖于静态

的规则和被动的防御工具，而是必须主动运用具备

强大自主学习与推理能力的“强人工智能”作为治

理核心。这要求构建一个能够自主学习、理解和预

测新型攻击路径的“赛事安全大脑”。后者需要将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这种机器智能深度嫁接

到由政府、赛事企业、国际安全伙伴及观众等多元主

体构成的治理生态之中。通过构建一个“人机协同”

的智能治理生态伙伴关系，将机器智能的算力、算法

与人类专家的经验智慧、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以及

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能力进行系统性融合。

2.2.2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需要整体智制

整体智制是数智技术赋能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

险治理主体后所衍生的一套驱动治理体系运转的底

层逻辑和结构性安排。第一，多元协同机制。大型

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多源异构性决定了其治理中多

元主体参与的必要性，信任是主体间相互合作的前

提。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需要通过有效落实

信息共享和完善诉求回应，形塑多元协同治理格局。

第二，科学施策机制。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强

网络外部效应要求赛事组委会通过利用数字技术，

构建智能驱动的防御中枢，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分析进行全域威胁感知与自动化响应，赋能组委会

以全局视野进行数字风险治理的科学决策和精准处

置。第三，利益共享机制。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

的强潜隐性决定了其治理有赖于一个基于全球的网

络安全公司、各国的计算机应急响应中心及国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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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建立的协同防御联盟。通过部署加密的、可

信的威胁情报共享平台，确保敏感安全信息的快速、

双向、可信流动，能够有效破解“信任赤字”。

2.2.3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需要整体智效

整体智效指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大型体育赛事

数字风险治理场景所产生的实际治理效果，其评价

需同时考虑治理者能力提升与受众反馈的双重维

度［18］。就治理者能力提升的角度而言，大型体育赛

事数字安全风险的整体智效体现为智能治理能力的

系统性升级，具体涵盖能够利用数智平台提供数据

整合与分析的智能平台能力、为赛事各相关方提供

精准及时安全保障的智能服务能力、强调各相关部

门和系统之间的协同运作的智能优化能力。就受众

反馈的角度而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安全的整体智

效需落脚于技术赋能的实际渗透度与用户体验的可

感知性。一方面，需要对智能技术在赛事风险治理

中的覆盖范围与应用成熟度展开评估，如关注算法

精度、响应速度等；另一方面，需要对观众、运动员、

工作人员针对智能工具的使用频率与反馈体验展开

评估，如重视数据公平性、身份认证系统的便捷性、

隐私保护措施的可接受性等，推动大型体育赛事数

字风险治理实现数智赋能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

3　理论逻辑：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的

新图景

3.1　整体智治：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理

论阐介

“整体智治”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数字时代下中

国本土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整体智治理论的核

心在于“整体性”和“智慧性”的双重追求［6-7］，其诞

生是治理理念深化与技术工具迭代两者相互交织、

共同作用的必然（图 1）。

图1　整体智治理论演进框架图

Fig.1　Framework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heory

3.1.1　理论之困：对“整体性”追求的演进与瓶颈

为回应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运动导

致的“碎片化治理”问题，佩里·希克斯（Perri Hicks）

率先提出整体性治理理论［19］。整体性治理理论注

重民主价值和公共价值，强调通过制度设计、协调与

整合等方式促使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协

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20］。它指明了

“整体性”的目标，但其存在利益冲突、责任模糊、协

同成本高昂且缺乏高效的技术赋能等问题［21］。协

同治理理论丰富了“整体性”的内涵，其理论可溯源

到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协同治

理理论是指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共同参

与公共管理的实践，协同打造和谐有序高效的公共

治理网络［22］。然而，多元主体间如何建立信任、降

低交易成本、实现有效协同，始终是实践中的巨大挑

战。上述理论清晰地定义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治

理关系”，但对于“如何高效地实现这种复杂关系”

尚缺乏强有力的工具支撑。当社会的复杂性和动态

性超过一定阈值时，依赖传统沟通协调方式的“整

体性”和“协同”便显得力不从心，陷入 “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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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为此，治理理论呼唤着能使其落地的革命

性工具。

3.1.2　技术之维：对“智慧性”追求的迭代与悖论

当社会复杂性导致治理超载时，其技术发展会

沿着自身的路径，为治理工具的“智慧性”升级提供

了可能［23］。数字治理理论诞生于数字治理时代的

兴起之际，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邓利维

（Patrick Dunleavy），该理论提出利用信息技术可推

动公共管理部门向扁平化结构转型，促进权力共享，

最终达成向社会与民众还权、实现善治的目标［24］。

但数字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将现有的政府结构和流

程进行数字化复制，容易导致“数字官僚主义”。为

了应对数字治理困境，数据治理应运而生。数据的

内部管理与外部服务，是数据治理“一个硬币的两

面”［25］，数据治理指大数据环境下对数据生命周期

进行科学管理的一套治理方法，是对数据资产进行

管理和控制的系列活动的集合［26］。但传统数据治

理模式面临着数据孤岛问题，导致数据价值难以有

效发挥［27］。

智慧治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一种价值理念的

智慧治理，强调公平、包容、可持续和协同的治理思

维方式，核心目标为协调多元价值冲突，促进广泛的

社会参与，以实现社会公平和长远利益；二是一种

技术方案的智慧治理，即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工

具，以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沟通、协作效率，

从而实现更优的决策和更开放的治理过程［28］。在

单纯追求“智慧性”的治理工具迭代过程中，会陷入

一种“技术悖论”，如在数字治理兴起之初，由于政

府各部门发展差异，其技术可能首先用于部分部门，

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标准的情况下，造就数据标

准不统一，形成“数据孤岛”“数字治理鸿沟”，从而

导致更高效的新形态“碎片化”。

3.1.3　融合超越：整体智治理论

一方面，整体智治理论实现了“整体性治理”的

深化，在强调协调与整合核心诉求的同时，利用数

字技术这一抓手，通过技术赋能，为跨部门、跨层级

的协同提供了高效工具；另一方面，整体智治理论

实现了对“智慧性治理”的升维［6-7］，在涵盖技术内

涵的前提下，为其指明技术必须服务于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前进方向，确

保智能技术的应用服务于系统整体而非部门孤立。

整体智治理论作为本土创新的治理理论，其与中国

国情深度绑定。中国“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为推行“整体智治”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制度保障；此外，整体智治理论的形成与

中国政府数字化改革实践也是密不可分的，是对浙

江等先行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如“浙里办”“浙政

钉”“城市大脑”等的探索与升华［29-30］。

具体而言，整体智治理论特性表征体现在结构、

工具、过程和价值 4 个方面。在结构层面上，整体智

治超越了传统政府单一中心模式，旨在构建一个由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通过数字平台紧密连

接、协同创新、权责共担的多元治理生态体系。在

工具层面上，整体智治实现了从传统政策协同向数

据驱动的智能工具集的转变，依托数字孪生、区块

链、物联网、AI 等技术构建态势感知与智能决策的

“智能中枢”，为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提供精准赋

能。在过程层面上，整体智治打造了基于实时数据

流的动态感知、智能预警、自动化响应与持续优化的

敏捷闭环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历史风险案例生成

风险图谱，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模拟攻防场景优化预

案，并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日志不可篡改，实现风险

治理过程的可追溯性，使整体性协同从理想变为现

实。在价值层面上，整体智治重塑了技术赋能下的

整体性治理理念，一方面，强调通过精准的资源配

置与高效的协同行动，有效化解日益复杂的跨域风

险，达成单一主体无法实现的“1+1＞2”的系统涌现

效应，提升风险治理的供给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

通过技术手段破除数据壁垒与部门藩篱，致力于实

现跨域协同与“整体智治”［31］，追求更高效、更公平、

更具响应性的公共价值创造。“治国有常，而利民为

本”，技术应用和制度设计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人民。整体智治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极

致追求，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责任，更是对人文精神的

坚守。

整体智治理论在体育学领域的应用研究已形成

初步框架，其核心在于融合整体性治理、数字治理

与协同治理三重范式［6］，通过价值共创理念、制度统

筹机制、数智技术赋能与多元主体协同破解社区体

育治理的碎片化与复杂性困局。在理论层面，整体

智治以党建引领为政治基础，强调治理目标从“少

数受益”转向“人人享有”，治理主体从“外部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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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为“内外协同”，治理机制向“治理共同体”演

进［31］，并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治理手段智能化与治理

功能精准化［4］。已有实践案例表明，浙江“体育委员

e 站”三级网络、上海康健社区智慧健身中心等通过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致力于构建一个面向“全人群、

全时段、全功能”的健身服务体系，展现了整体智治

在优化体育资源配置、提升服务可及性等方面的贡

献［6，31］。然而，其应用仍面临数字鸿沟、技术垄断、

价值理性偏差等挑战，如公民数字素养整体不高导

致对数字技术认知有限［4］、企业逐利性可能导致服

务供给失衡［6］，而过度依赖技术工具易陷入“治理悬

浮”，弱化人文关怀。

3.2　整体智治：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适

切性分析

整体智治理论之所以适配我国体育赛事数字安

全风险治理，本质上源于其理论内核与我国大型体

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场景、赛事数字安全风险的特

殊性深度契合（图 2）。

图2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框架图

Fig.2　Overall intelligent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digital risks in mega sporting events

3.2.1　赋权：场域耦合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对治理主体

具有“赋权”效应。传统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

理模式中，赛事组委会往往会陷入以“有限能力”承

担“无限责任”的困境，极易催生“达标唯上”与“见

效为民”之间的“脱轨”问题。2016 年里约奥运会期

间黑客组织匿名者发起“#OpOlympics”网络攻击行

为［32］，针对游客、观众和运动员的大量钓鱼邮件和

虚假票务网站，黑客组织“奇幻熊”入侵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服务器窃取美国顶尖运动员数据，这些数字

风险暴露赛事组委会缺乏一个整合多方利益主体的

高效、统一的威胁情报共享和协同响应中心。大型

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通过“赋权”，构建一个

基于数智技术的多元共治的整体性框架。一方面，

依托体育赛事跨域协同治理平台的技术架构，打破

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大型体育赛事威胁

情报的实时共享，形塑治理资源充裕的多元共治格

局；另一方面，通过“数智 + 赛事”建立透明化的诉

求回应机制，有序引导多元治理主体的参与，实现顶

层安全策略与各方实际需求的“重嵌”，凝聚处理复

杂网络攻击的整体智能。

3.2.2　赋能：工具耦合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对治理过程具

有“赋能”效应。传统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

更接近“人治为主，数据为辅”，这种模式在面对海

量、瞬时、跨越多国供应商的攻击时，治理的响应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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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分析能力已远超负荷。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

险整体智治正向“智治 + 人治”转型。一方面，数字

技术通过构建赛事集成网络通路，能够跨时空汇集

来自全球云服务商、网络设备商、转播机构和票务

系统的海量安全数据，对整个赛事的数字生态进行

“整体性画像”，通过关联分析和智能研判精准识别

最脆弱的环节和最高危的攻击路径，从而实现对碎

片化安全资源的科学配置与有效整合。另一方面，

这种“数治”能力通过对海量攻击数据的深度学习

和利用，能够构建针对赛事已知威胁的常态化自主

响应机制以及针对赛事未知高级威胁的辅助决策机

制，形成一种高效的人机协作、人机互补的模式。比

如，2023 年杭州亚运会“九维五星”网络安全场景化

保障体系［33］，2024 年巴黎奥组委与网络防御界的计

算机安全专家合作成立网络安全运营中心［34］，这些

举措标志着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智治与人治的深度融合。

3.2.3　赋效：价值耦合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对治理效能具

有“赋效”作用。传统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

将赛事安全作为保障性底线，治理常陷入“碎片化”

陷阱，一旦发生重大风险事件，不仅是治理者的失

败，更是对观众、运动员等用户体验的毁灭性打击。

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治将安全升维为贯穿

赛事全过程的核心生命线。一方面，以“赛事整体

安全”这一最高公共利益为导向，将安全与发展、效

率与公平、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于治理目标，通

过制度设计、技术伦理约束和公众参与，确保数字安

全治理既筑牢风险防线，又服务于办人民满意的体

育赛事的根本目标。另一方面，体育赛事治理能力

的提升最终将服务并满足受众的核心价值取向。这

种“无感”的安全和“无缝”的体验，正是治理者通过

弥合“碎片化”问题、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后，所能

提供的最高价值。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

治不仅仅是零安全事故的技术指标，更是治理者能

力提升与用户满意度提升的同频共振。2024 年巴

黎奥运会是首届大规模使用 AI 技术的奥运会，实现

了 AI 技术全流程、全场景的应用，从而让比赛“赛”

得更顺利、观众“看”得更舒服、运动员“练”得更有

效［35］，这也正是实现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善

治题中应有之义。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第一，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3 个层面探

寻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概念体系。从本体论层

面提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是指在大型体育赛

事筹备、举办及后续传播的全周期中，与数字资源

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相关的挑战与威胁。从认识论

层面指出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的来源存在“实在

论”“建构论”和“系统论”3 种理论视角。从方法论

层面分析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的方法论应对

策略，“实在论”认为通过技术手段与制度性规范降

低数字风险发生的概率。“建构论”强调将风险应

对从“被动应对客观威胁”升级为“主动塑造社会认

知”，降低数字风险的主观破坏力。“系统论”指出

通过跨系统协作、风险共担与动态调适来化解复合

型数字风险。第二，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

治的实践逻辑体现在赛事数字风险多源异构性、强

外部效应以及强潜隐性，这些典型特征决定了大型

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治理需要实现整体智能、整体智

治、整体智效。第三，大型体育赛事数字风险整体智

治的理论逻辑体现在整体智治对治理主体具有“赋

权”、对治理过程具有“赋能”、对治理效能具有“赋

效”3 种效应，从而实现整体智治与大型体育赛事数

字风险治理场域、治理工具与治理价值的深度耦合。

4.2　进一步讨论

未来研究可重点围绕以下方向展开：第一，深

挖研究深度，完善体育学领域问题整体智治学理性

研究。加强整体智治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学理性

探索，需要锚定整体智治理论的体育语境核心范畴。

明确“整体性协同”是政府、市场、社会、个体间治理

边界消解与责任共担的机制，“数智赋能”是人工智

能、大数据、机器分析、大模型等新兴技术对治理精

度与效率的重构，“体育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围

绕公平可及、科学高效、文化传承价值目标形成的共

生网络，避免理论简化为脱离体育本质的工具性套

用。第二，提升研究广度，强化体育学领域问题整体

智治的问题意识。加强整体智治理论在体育学研

究中的问题意识，需要揭示整体智治理论作用于体

育实践的深层逻辑链：从回应体育治理“碎片化、低

效化、数智化滞后”现实问题出发，到整体智治理论

与中国体育从赛事安全到全民健身、从竞技体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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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的实践需求适配调适，再到全民健身“需

求—供给”精准对接、运动员全周期数智管理等场

景落地验证，最终指向体育高质量发展、体育强国建

设价值的实现，形成“问题驱动—理论适配—实践

检验—价值升华”闭环阐释。第三，扩展研究宽度，

注重体育学问题整体智治的国际视野。加强整体智

治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国际视野，一方面，需要以

解决人类共同治理难题为导向，将中国实践中提炼

的“整体性协同破碎片”“数智赋能提精度”“以人

民为中心”等内核，转化为具象可操作的普适范式；

另一方面，要遵循全球治理学术规则与话语体系，探

索多维度中西学术对话方式，以合理路径获取国际

学术界认同，向世界传达中国治理的实践创新与理

论智慧，彰显我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在交流中

吸收国际前沿成果，丰富理论的全球视野。基于此，

整体智治理论方有可能覆盖体育治理全领域、全场

景与全主体，既回应国内体育高质量发展需求，也为

全球体育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推动理论从“中国

本土经验”升维至“全球体育治理共识”，为人类复

杂治理问题贡献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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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Towards Holistic Intelligent Governance： Practical Generation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Digital Risk Governance for Mega Sport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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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disruptive digital technologies present novel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ga sporting events，

they also introduce a series of digital risks and challenges. As an emerg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ocus，the governance of 
digital risks in mega sporting events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cademic atten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digital risks in such events from ontological，epistemological，and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s，and argues — from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dimensions — that holistic intelligent governance，as an innovative governance paradigm，should 
become a pivotal direction in addressing these risks. The research contends that the multi-source heterogeneity，strong network 
externalities，and high latency of digital risks in mega sporting events necessitate integrated intelligent governance，smart 
institutionalization，and synergistic effectiveness. Holistic intelligent governance exerts effects of empowerment，enablement 
and efficacy enhancement on digital risk governance，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s and capacities in sporting events.
Key words： mega sporting events； modernization of sports governance； digital risks； risk governance； holistic intelligent 
governance


